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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小丽、蔡纯、李刚、孙国新、黄育芳、高东微、席静、郑瑜、苏庆、曹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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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乳及乳制品检验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口乳及乳制品的检验批组成、检验依据、现场监督检查、抽样、检验、判定规则、不

合格的处置和复验。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口乳及乳制品的抽样、检验和合格评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２７６０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ＧＢ２７６３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ＧＢ４７８９．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ＧＢ４７８９．１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制品检验

ＧＢ／Ｔ５００９．１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　理化部分　总则

ＧＢ５４２０　干酪

ＧＢ１０７６５　婴儿配方食品

ＧＢ１０７６７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ＧＢ１１６７４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ＧＢ１３１０２　炼乳

ＧＢ１４８８０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卫生标准

ＧＢ／Ｔ１５０９１—１９９４　食品工业基本术语

ＧＢ１９３０１—２０１０　生乳

ＧＢ１９３０２　发酵乳

ＧＢ１９６４４　乳粉

ＧＢ１９６４５　巴氏杀菌乳

ＧＢ１９６４６　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

ＧＢ２５１９０　灭菌乳

ＧＢ２５１９１　调制乳

ＧＢ２５１９２　再制干酪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生乳　狉犪狑犿犻犾犽

从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健康奶畜乳房中挤出的无任何成分改变的常乳。产犊后７ｄ的初乳、应用

抗生素期间和休药期间的乳汁、变质乳不应用作生乳。

［ＧＢ１９３０１—２０１０，定义３．１］

１

犛犖／犜２８０４—２０１１



３．２

　　乳制品　犿犻犾犽狆狉狅犱狌犮狋

以牛乳、羊乳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各种制品。

［ＧＢ／Ｔ１５０９１—１９９４，定义３．６］

３．３

　　批　犾狅狋

汇集在一起的一定数量的某种乳或乳制品。

３．４

　　批量　犾狅狋狊犻狕犲

批中产品的数量。

３．５

　　样本量　狊犪犿狆犾犲狊犻狕犲

样本中产品的数量。

３．６

　　抽样方案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狆犾犪狀

所使用的样本量和有关批接收准则的组合。

４　检验批的组成

４．１　进口

同一报检单中品种规格相同、生产厂家相同、标示生产日期和生产批次相同的产品为一检验批。

４．２　出口

同一报检单中品种规格相同、生产厂家相同、加工工艺相同、生产日期和生产批次相同的产品为一

检验批。同一期间不同报检单中品种规格相同、生产厂家相同、加工工艺相同、生产日期和生产批次相

同的产品也可作为一个检验批。

５　检验依据

５．１　进口

５．１．１　中国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包括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以及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规范性文件。

５．１．２　中国与输出国或地区政府签订的双边协议、议定书或备忘录。

５．１．３　进口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及乳制品，依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许可证明文件的要

求进行检验或依照相关规定执行。

５．２　出口

５．２．１　进口国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

５．２．２　中国与输入国或地区政府签订的双边协议、议定书或备忘录。

５．２．３　严于进口国或地区规定的外贸信用证或出口合同列明的要求。

５．２．４　中国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包括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

及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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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现场监督检查

６．１　检查产品的名称、包装、标记及号码、批次、数／质量等与报检资料是否相符。

６．２　检查装载工具及贮存货场是否符合卫生要求，有无同时存放有毒有害物品或其他易腐、易燃物品；

产品是否按品种、批次整齐堆放。

６．３　检验检疫人员应做好现场监督检验记录，发现问题应及时取证并经货主或其代理人确认。

７　抽样

７．１　抽样要求

７．１．１　抽样环境应清洁、干燥。样品、抽样用具、样品容器等都不得受到环境污染。

７．１．２　抽样器具和样品容器应清洁、干燥、无异味，样品容器应密封性良好。

７．１．３　微生物检验用的样品应采用无菌技术抽样。抽样工器具消毒灭菌方式见表１。

表１　抽样工器具消毒灭菌方式

序号 消毒灭菌方式

Ａ 暴露在１７０℃～１７５℃热空气中，不少于２ｈ

Ｂ 暴露在１２１℃±１℃蒸汽中，不少于２０ｍｉｎ

Ｃ 用７５％（体积分数）酒精擦拭并在酒精灯火焰上充分灼烧至干燥

Ｄ 用７５％（体积分数）的酒精浸泡

　　注１：可能的情况下，最好采用方法Ａ和Ｂ。采用这两者消毒后的器具，在使用前应在无菌条件下保存。

注２：方法Ｃ、Ｄ只是替代的方法，用这些方法消毒后的器具应立即使用。

７．１．４　微生物、理化和感官检验的样品同时抽取时，应先抽取微生物检验样品，再抽取其他样品。

７．１．５　在抽样过程中，应防止样品原有品质的改变。

７．２　抽样方案

７．２．１　外包装、感官项目检验抽样方案

外包装、感官项目的检验抽样方案按表２进行。

表２　外包装、感官检验抽样方案

批量犖 样本量狀 接受数Ａｃ 拒收数Ｒｅ

１～９０ ３ ０ １

９１～２８０ １３ １ ２

２８１～５００ ２０ ２ ３

５０１～１２００ ３２ ３ ４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５０ ５ ６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８０ ７ ８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００ １２５ １０ １１

３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４ １５

１５００００以上 ３１５ 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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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理化项目的检验抽样方案

理化项目的检验抽样方案按ＧＢ／Ｔ５００９．１规定的抽样方案进行。

７．２．３　微生物项目的检验抽样方案

微生物项目的检验抽样方案按相应产品的安全标准及ＧＢ４７８９．１、ＧＢ４７８９．１８的规定执行。

７．３　抽样方法

按规定数量从检验批中随机抽取规定的件数。对大包装产品，逐件开启并抽取代表性样品，抽取的

样品应足够检验和留样用。

７．４　样品保存

７．４．１　样品储存的温度、湿度应符合相关产品的要求，防止样品受潮、霉变、虫蛀、腐败、变质等。

７．４．２　对保存的样品应造册登记，标明报检号、报检单位、样品名称、样品数量、存样时间等。

７．４．３　留样数量应满足复验和备查等需要。

７．４．４　凡经检验不合格的进出口乳及乳制品，应保留一定数量的代表性样品，或者由收用货单位保存，

一般应保存到索赔案处理完毕为止，没有订明索赔期限的，一般样品保存期限为１年，特殊情况的，可适

当延长保存期限。凡经检验合格的进出口乳及乳制品，应保留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样品，一般保存到合

同规定的索赔有效期满为止；涉及进出口乳及乳制品理赔案件，样品应保存到结案为止；合同未规定索

赔期的，一般样品应保存半年以上，以备核查或者复验。

７．４．５　不易长期保存的易腐易变乳及乳制品，应适当掌握样品的留存时间，一般样品保存期限不超过

产品的保质截止日期。

８　检验

８．１　一般要求

根据产品特性以及安全质量控制的需要确定检验项目和检验频率。食品添加剂按 ＧＢ２７６０及

ＧＢ１４８８０执行，农药残留按ＧＢ２７６３及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执行，兽药残留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执

行。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８．２　各产品的检验

８．２．１　生乳

按ＧＢ１９３０１执行。

８．２．２　巴氏杀菌乳

按ＧＢ１９６４５执行。

８．２．３　灭菌乳

按ＧＢ２５１９０执行。

８．２．４　调制乳

按ＧＢ２５１９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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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５　乳粉

按ＧＢ１９６４４执行。

８．２．６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粉

按ＧＢ１１６７４执行。

８．２．７　发酵乳

按ＧＢ１９３０２执行。

８．２．８　干酪

按ＧＢ５４２０执行。

８．２．９　再制干酪

按ＧＢ２５１９２执行。

８．２．１０　稀奶油、奶油和无水奶油

按ＧＢ１９６４６执行。

８．２．１１　炼乳

按ＧＢ１３１０２执行。

８．２．１２　婴儿配方食品

按ＧＢ１０７６５执行。

８．２．１３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按ＧＢ１０７６７执行。

８．２．１４　其他乳制品

按相关规定执行。

９　判定规则

９．１　外包装、感官检验时，如果狀个样品中不合格数犱≤Ａｃ，该批判定为合格；如果不合格数犱≥Ｒｅ，该

批判定为不合格（缺陷按件计算，每一件的缺陷只计一个最严重的缺陷）。

９．２　理化、卫生指标中任一项指标不符合要求时，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１０　不合格的处置

１０．１　不合格出口乳及乳制品的处置

１０．１．１　不合格项目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的，不予出口。

１０．１．２　不合格项目不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的，可以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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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允许出口；经技术处理后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１０．２　不合格进口乳及乳制品的处置

１０．２．１　不合格项目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的，应责令当事人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销毁或

退货。

１０．２．２　不合格项目不涉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保护的，可以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

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允许销售、使用；不能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处理后，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应

在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作销毁或退货处理。

１１　复验

按《进出口商品复验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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